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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监事会制度

第一条 为规范协会监事会管理，依据《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》和《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章程》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会设立监事会，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。监事会任期与理事会任期相同，期满可以连任。

第三条 会长、副会长、理事、秘书长不得兼任监事。

第四条 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，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。

第五条 监事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协会章程，接受会员大会领导，切实履行职责。

第六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向会员大会报告年度工作。

（二）监督会员大会和理事会的选举、罢免；监督理事会履行会员大会的决议。

（三）检查协会财务和会计资料，向登记管理机关以及税收、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。

（四）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。当会长、副会长、理事和秘书长等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协会利益时，要求其予以纠正，必要时向会员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报告。

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由理事会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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